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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深入地探討了中國文化的內蘊，指出中國與西方

文化不同的主因是中國以道德取代宗教與法治觀念，提出

中國人不具法治意識、科學意識薄弱等問題成因是中國重

家庭而缺乏集團生活，並指儒家不為人提供外在準則而只

教人反省自己，導致中國偏長於理性而短於理智。 

 

打開<<中國文化要義>>一書，我彷彿踏進了民國初

期的時代變局，直面作者對中國與西方文化的探討。作者

透過歷史、社會、道德、宗教等不同層面探討文化核心，

了解中國被認為文化落後的成因，並點出中國社會是倫理

本位社會的文化特質既是缺點，也是優點。我認為這本書

既寫於民國時期，對中國的剖析到現今便未必適用，特別

是重禮教而輕法律方面。近年，中國出現了充滿爭論的法

律條文，如強制子女常回家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或針對

虐待案件的旁觀者施加刑事法律責任等。這些法律皆暗示



了現代中國人已失傳統禮教觀念，需受到法律規管才能達

到中國傳統道德層面上的要求。而要改善此現象，我同意

作者指「中國理性之發展，並不是由客觀形勢逼迫而出，

卻本乎心」，故不應以法律規管民眾，而是應啟發市民重

拾傳統禮教觀念，讓民眾發自內心地為他人及社會出一分

力。 

 

以法律規管民眾雖在表面上能達到立法預期的目標，

但實際上卻未必能達到立法初衷。以上文提及的強制看望

或者問候老年人一法為例，雖該發在正式施行後可使兒女

多看望父母，但若子女並非真心想看望父母，父母便不可

能從子女的言行上感受到實意的關懷。更甚者，由於子女

是受法律強迫探望父母，他們不滿的態度便可能訴諸於父

母身上，反而衍變成對父母的一種精神折磨。因此，我認

為作者對中國人重禮教而輕法律這觀點不適用於現今中

國，相反，中國人應重新正視禮教的重要性，從而重新審

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自發地學習如何使自己的言行合乎

道德倫理標準。 

 

既然我們明白到法律未必可使人民的行為達至文明，

那麼重新正視禮教又如何使民眾學會善待他人，從而促進

社會的文明進步？以針對虐待案件的旁觀者施加刑事法律

責任一法為例，此法律的初衷是減少旁觀者對虐待行為視

若無睹的現象，而實際上若儒家思想能深植於旁觀者的腦

海中，便可大大減少此現象。在現實生活中，許多這些虐

待案件中的旁觀者並不是因為討厭受害者而袖手旁觀，而



是因為認為愛那些加害者便必須包庇他們，而包庇他們的

手段便是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沉默。因此，即使對旁觀者施

加刑事法律責任，他們也會因為愛加害者而不顧自身須承

受的法律後果，所以此法不能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相反

，若以論語中「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一句開導旁觀

者，便可讓他們明白到只有心懷仁德，才能不受私欲影響

，分辨出善惡。在生出好惡情緒時，他們必須保持有警醒

，並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場上分辨出別人身上的善惡品質。

否則，他們自以為自己的行為是愛加害者的表現，最後愛

卻成了他們幫助加害者傷害他人的理由。我相信只要他們

明白這句論語的意思，便能學會正確地去愛其他人。如此

，他們便可明白到自己對受害者袖手旁觀的行為是助長加

害者為惡的錯事，學會避免用愛來作為自己失德的藉口。 

 

由此可見，「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探補其所本無而

新之」才是現今中國人應有的態度。要成為現代國民便要

磨練、提取我國文化中好的部分，去蕪存菁，再學習外國

好的部分。這看似容易，但做起來卻不簡單。要了解其他

國家值得學習的地方較為容易，但要說服其他人放棄舊有

思想並學習外國的長處便必然會導致內部的衝突。而在衝

突之中如何求同存異；抓住自己國家值得保留的地方加以

發揮，並與外國的長處與自身文化融和才是我們新的課

題。(923 字) 

 


